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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案例的示范和指引作用,
从 2008年起, 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对自身审理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件
进行分析、 梳理和归纳, 形成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
告》, 并在 “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向社会公布报告的摘要
内容, 既总结了审判经验和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 又推进了司法公
开,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

但是限于篇幅, 案件年度报告只是整理和归纳相关的典型法律
适用问题, 不可能反映案件的全貌。 应读者的要求, 我们将案件年
度报告及其所涉及的裁判文书全文整理和汇编成书, 忠实记录我国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程中的每一个前进的脚印, 以每年一册的形式
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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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案例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典型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选登)

　 一、 专利案件审判

(一) 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 功能性特征除外情形的认定 75………………………………………
———再审申请人深圳市华泽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同明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2. 同时使用结构与功能限定的技术特征不属于功能性特征 80………
———再审申请人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与被申请人陆杰, 二审被上诉人吴

茂法、 李成任、 张天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3. 普通技术特征等同与功能性特征等同的区别
———再审申请人临海市利农机械厂与被申请人陆杰, 二审被上诉人吴

茂法、 李成任、 张天海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存目　 参见
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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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同侵权的判断标准 85………………………………………………
———再审申请人 SMC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乐清市中气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 倪天才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5. 专利法意义上帮助侵权的认定
———再审申请人 SMC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乐清市中气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 倪天才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存目　 参见第 85页)

6. 纳入标准的药品专利的许可使用是否适用 “公平、 合理、 无
歧视” 原则 98…………………………………………………………

———再审申请人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侵害专利权纠纷案

7. 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举证责任分配 107………………………………
———再审申请人浙江福瑞德化工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天津联力化工有

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8. 专利权人应承担方法专利中 “新产品” 的举证责任 125……………
———再审申请人义乌市贝格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张海龙与被申请人上

海艾尔贝包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
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9.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130……………………………………
———再审申请人无锡国威陶瓷电器有限公司、 蒋国屏与被申请人常熟

市林芝电热器件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实用
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10. 同一产品侵害不同专利客体, 赔偿数额应当分别计算 150………
———再审申请人山东金锣新福昌铝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鼎锋门

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

11. 简要说明和使用状态参考图对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影响 155……
———再审申请人北京华捷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鼎盛门控科

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12. 依据部分视图推定被诉侵权产品设计特征的条件
———再审申请人北京华捷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鼎盛门控科

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存目　 参见第 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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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13. 权利要求解释要考虑专利的发明目的 165…………………………
———再审申请人青岛美嘉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青岛市知识

产权局、 一审第三人王承君专利侵权行政处理纠纷案

14. 未对实际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作出认定并不必然影响创造
性的判断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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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无效行政纠纷
案 (存目　 参见第 168页)

16. 同一权利要求中并列技术方案的创造性应当分别评判 183………
———再审申请人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17. 区别技术特征能够实现的功能和技术效果的认定
———再审申请人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存目　 参见第 183页)

18. 创造性判断应当考虑区别技术特征的全部功能和技术效果
———再审申请人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

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存目　 参见第 183页)

　 二、 商标案件审判

(一) 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9. 商标使用是否超出核定商品范围的认定 199………………………
———再审申请人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爱国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深圳市飞象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隆通科技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0. 恶意取得并行使商标权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204…………………
———再审申请人优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指南针会展服

务有限公司、 广州中唯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优
衣库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月星环球港店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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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21. 商标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审查程序与法律适用标
准 216…………………………………………………………………

———克里斯蒂昂迪奥尔香料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

22. 境外共存协议不影响商标近似性的判断 228………………………
———再审申请人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卡帝乐鳄鱼私人有

限公司、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
纷案

23. 在后商标的知名度原则上不影响商标近似性的判断 246…………
———再审申请人六福集团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禧六福珠宝有限

公司、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
案

24. 类似商品的判断应考虑市场交易情况的客观变化 260……………
———再审申请人安迪士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

审委员会、 原审第三人宁波市北仑博发美发用品用具有限公司商
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25. 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的
判断标准

———再审申请人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卡帝乐鳄鱼私人有
限公司、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
纷案 (存目　 参见第 228页)

26. 使用行为的合法性影响商标知名度的判断 268……………………
———再审申请人广州市希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千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波克城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审被
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

纠纷案

27. 损害他人在先著作权的认定标准 311………………………………
———再审申请人帝斯曼知识产权资产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第三人楼跃斌、 楼跃群、 楼照法、
赖俊哲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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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左尚明舍家居

用品 (上海) 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 二审被上诉人南京梦阳家具
销售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四、 不正当竞争案件审判

30. 投标文件中的标底降幅属于商业秘密 336…………………………
———再审申请人克拉玛依金驼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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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六、 垄断案件审判

32. 相关市场界定的目的与方法 358……………………………………
———再审申请人徐书青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33. 拒绝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
———再审申请人徐书青与被申请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存目　 参
见第 358页)

　 七、 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与证据

34. 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法律标准 370………………………………
———上诉人苹果电子产品商贸 (北京) 有限公司、 苹果电脑贸易 (上

海) 有限公司、 苹果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高通股份
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35. 网络环境下销售行为地的确定 378…………………………………
———上诉人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一审被告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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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管辖权异议案

36. 能否以销售者和制作者为共同被告在侵权产品销售地法院起诉
———上诉人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一审被告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
纷管辖权异议案 (存目　 参见第 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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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人山东众合成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
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博众节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

专利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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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紧紧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创新完善知识产权诉
讼制度, 强化知识产权法院和法庭建设, 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 不断
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效率, 依法审结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案件, 为科技
创新和文化繁荣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2018 年全年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1562件。 在新收案件中, 按照案件审理程序划分, 共有二审案件 24 件, 提
审案件 176件, 申请再审案件 1335件, 请示案件 26件, 司法制裁案件 1 件。
按照案件所涉客体类型划分, 共有专利案件 684 件, 商标案件 711 件, 著作
权案件 50件, 垄断案件 1 件, 不正当竞争案件 36 件, 植物新品种案件 15
件, 知识产权合同案件 35件, 其他案件 30 件 (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审判管理
事务)。 按照案件性质划分, 共有行政案件 641 件, 其中专利行政案件 120
件, 商标行政案件 507件, 其他行政案件 14件; 民事案件 913 件; 刑事请示
案件 7件; 司法制裁案件 1件。

全年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1447 件, 其中, 二审案件 21 件, 提审案
件 154件, 申请再审案件 1243 件, 请示案件 28 件, 司法制裁案件 1 件。 在
审结的 1243件申请再审案件中, 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976 件, 裁定提审 190
件, 裁定指令或者指定再审 52件, 裁定撤诉 18件, 以其他方式处理 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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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审理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的基本特点是: 全年新
收民事、 行政和刑事案件数量达到 1562件, 同比增长 74. 1%, 其中专利和商
标案件增长幅度较大, 分别同比增长 103. 6%和 80%, 预计 2019 年案件数量
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与专利和商标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在全部受理案件
中占有最大比重, 分别占比 43. 8%和 45. 5%; 专利民事案件中权利要求解释
标准进一步明确, 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 赔偿数额的确
定仍是焦点和难点; 专利行政案件中创造性判断依旧是核心问题, 司法对行
政执法行为的审查和监督职能进一步强化; 商标民事案件中再审比率较高,
对主体适格、 假冒商品辨别、 惩罚性赔偿等问题明确了相关标准; 商标近似
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仍然是商标行政案件中的主要焦点问题之一, 此外, 因权
利障碍消失导致的提审案件数量仍然较多; 著作权案件总体占比较小, 涉及
独创性、 权利归属、 重复授权、 涉著作权集体管理等法律问题; 不正当竞争
案件中, 商标秘密案件数量不多, 但涉及标书的秘密性、 竞业禁止协议的审
查、 秘密点对产品的贡献等问题, 审理难度较大; 垄断案件数量较少, 当事
人诉讼能力尚待提高, 互联网环境下新商业模式和技术模式不断涌现, 为反
垄断司法审判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侵权主体和侵权性质的认定仍然是植物新
品种案件审理中的难点, 繁殖品种的差异与行为性质之间的关系值得司法实
践进一步研究与关注; 技术合同案件中, 双方履约行为的判断通常包含对复
杂技术问题的认定, 对有关专业问题的事实查明方式尚待规范; 知识产权刑
事审判工作及 “三合一” 审判机制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本年度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
28件 (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基本相同的关联案件计为 1件) 典型案件。 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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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纳出 37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 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
产权和竞争领域处理新型、 疑难、 复杂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方法, 现予公布。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概要

一、 专利案件审判
(一) 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专利民事案件反映出如下特点和

问题:
第一, 总体数量和关联案件数量均大幅上涨。 与 2017年相比, 专利民事

案件审结数量同比增长 87. 5%, 增幅明显。 其中, 专利侵权类案件共 192件,
同比增长 27. 5%。

第二, 依法妥善审理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新类型案件。 近年来, 通信领
域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纠纷频发, 该类纠纷涉及的事实较为复杂, 法律规则尚
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 需要妥善平衡各方利益。 201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审结
华为公司与三星公司标准必要专利管辖异议纠纷案, 以及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华为公司与 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案, 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
法律效果。

第三, 权利要求解释标准进一步明确。 作为专利侵权案件审判中的核心
问题, 权利要求的解释关系到保护范围的确定, 司法实践中常引发争议。 最
高人民法院通过个案裁判, 进一步明确了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主题名称对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 二是在解释权利要求时, 要充分考虑说明
书记载的相关内容, 例如关于发明目的和有益效果的记载; 三是注重维护权
利要求的公示作用, 对于确实无法确定保护范围的, 依法不予保护; 四是对
于 “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术特征” 的认定, 以及保护范围的确定明确了
相关标准。

第四, 赔偿数额的确定依然是争议各方关注的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个案探索, 进一步细化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努力实现侵权损害赔偿与知识
产权市场价值相协调, 切实保障权利人得到及时、 有效、 充分的救济。

第五, 专利侵权抗辩的运用较为普遍。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 被诉侵权人
越来越重视先用权抗辩、 现有技术抗辩、 合法来源抗辩的运用。 最高人民法
院严格把握各类抗辩权适用的条件和方法, 依法充分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六, 外观设计侵权判定的标准还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
在个案审查过程中, 通过进一步明晰简要说明、 使用状态参考图对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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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等法律问题, 立足于整体视觉形象相同或者近似标准的同时, 充分考
虑创新性区别设计特征的作用, 根据创新程度合理确定保护强度。

(二) 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专利行政案件反映出如下特点和

问题:
第一, 案件数量增幅明显。 与 2017年相比, 专利行政案件审结数量同比

增长 32. 9%, 其中, 授权确权案件同比增长 58. 9%, 较往年均有大幅度提
升。 在授权确权案件中, 关联案件 28件, 占比 31. 5%。 案件数量的大幅攀升
对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审查质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促使人民法院进一
步明确裁判规则, 统一裁判标准。

第二, 创造性的判断依然是专利授权确权案件的核心问题。 涉及创造性
认定的案件为 63件, 占比 70. 8%。 在创造性判断的各个环节中, 各方当事人
除在 “教导—启示—动机” 这一关键问题上仍存分歧之外, 在最接近现有技
术的选取、 区别特征的概括、 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等方面也存在
不同认识。 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中以促进专利质量提升为导向, 严
格依照授权确权审查标准, 既保证真正有创新价值的高质量专利权得以维持,
也避免低质量申请侵蚀公众利益。

第三, 不断强化司法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审查和监督职能。 最高人民法院
在个案审查过程中, 通过明晰说明书、 发明目的在解释权利要求时的重要作
用等问题, 着力强化对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行为和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的
全面审查和深度审查, 及时明确和统一法律标准, 切实推动知识产权授权确
权标准和行政执法标准与司法标准相一致。

第四,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程序问题仍存争议。 2018 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
11件案件中, 对当事人提出的程序性异议作出回应, 广泛涉及行政机关是否
违反听证原则、 请求原则、 翻译文本是否符合要求、 文件送达等诸多问题,
充分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程序问题发挥司法监督主导作用的积极导向。

第五, 通过案件审理反映出的专利申请质量问题仍然突出。 在 42 件专利
驳回复审案件中, 自然人作为申请人的案件占比达 70%以上, 体现了社会公
众的创新热情。 但上述案件多数以不属于专利法保护客体、 不具备实用性等
理由被驳回, 也充分说明发明人在具备创新热情的同时, 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创新能力、 撰写质量。

二、 商标案件审判
(一) 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商标民事案件反映出如下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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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第一, 商标民事案件启动再审程序的比率较高。 2018 年共有 50 件商标

民事案件进入再审程序 (包括提审和指令再审), 除因部分系列案件导致再
审案件数量较多之外, 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事实查明的全面性以及民事责任
分担的精准性仍是引发再审的主要原因, 多数商标民事案件在再审阶段仍聚
焦于商标相同近似以及商品服务相同类似、 合法来源抗辩等典型法律问题。

第二, 通过部分案件进一步明确了主体适格的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
分案件中指出, 有关外国企业的国内代表处虽然按照国务院 《外国企业常驻
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 进行了登记注册, 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
但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其他组织” 应当是领取营业执照
的企业分支机构或者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 代表处不属于民事诉
讼法所称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
格。

第三, 明晰了假冒商品的辨别主体和辨别方法, 降低了权利人维权的举
证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案件中指出, 权利人作为正品生产商, 具有辨
别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为假冒产品的能力。 质量监督部门的鉴定意见并非认定
假冒商品的必要条件, 被诉侵权人仅以假冒商品的鉴别说明系由权利人作出
为由, 即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的抗辩事由不能成立。

第四, 通过个案裁判凸显惩罚性赔偿对恶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最高
人民法院在部分案件中指出, 被诉侵权人作为正品代理商, 不仅不尽职履行
代理义务, 还知假卖假, 且销售侵权产品数额巨大, 应属于恶意侵犯商标权
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标准。

(二) 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2018年,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商标行政案件反映出如下特点和

问题:
第一, 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的判断仍然是商标行政案件中的主要焦点问

题之一。 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的 253 件案件中, 有 114 件案件
包含此争议焦点。 在再审改判的 75 件案件中, 有 21 件案件的改判理由包括
该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商标近似性问题作出认定时, 对于存在多个引证
商标的情形, 以分别对比为基本原则。 同时强调, 考虑到引证商标的使用情
况和知名度各不相同, 导致对诉争商标的对比方式也会产生不同影响, 故在
部分情况下还应进一步分析诉争商标与多个引证商标整体上的近似性。

第二, 因权利障碍消失导致的提审案件数量仍然较多。 2018 年, 共有 33
件商标行政再审申请案件因引证商标被撤销或宣告无效等新的事实出现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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